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ㄧㄧ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6月 13日（星期五）上午 9時整 

地 點：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三路三號（本公司視聽教室） 

方    式：實體股東會 

出 席：出席及委託出席所代表之股數計 133,885,954股（其中含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者 14,119,990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54,826,461

股之 52.54%。 

出席董事：瑞秀投資（股）公司代表人嚴瑞雄、三新（股）公司代表人嚴華

洲、三新（股）公司代表人嚴正、燦英投資（股）公司代表人嚴

璐、偉玲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黃偉宗。 

出席獨立董事：王泊翰、陳政興。 

列 席：劉裕祥會計師、孫德至律師。 

主 席：嚴瑞雄董事長                   記錄：楊奇叡  

一、 宣布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略） 

三、 報告事項 

(一) 113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二) 113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四、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3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 本公司 113年度財務報表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竣事，

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補案送交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

符，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 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

閱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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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33,875,954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30,479,844權 

（含電子投票 10,737,524權） 
97.46% 

反對權數：121,047權 

（含電子投票 121,047權） 
0.09%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3,275,063權 

（含電子投票 3,261,419權） 
2.44%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權數，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3年度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 本公司 113年度虧損撥補表，業經董事會依本公司之公司章程規定，

擬具如下表。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33,875,954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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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30,593,194權 

（含電子投票 10,850,874權） 
97.54% 

反對權數：175,094權 

（含電子投票 175,094權） 
0.13%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3,107,666權 

（含電子投票 3,094,022權） 
2.32%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權數，本案照案通過。 

 

五、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 配合法令增(修)訂及公司實務需要，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33,875,954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30,640,405權 

（含電子投票 10,898,085權） 
97.58% 

反對權數：122,105權 

（含電子投票 122,105權） 
0.09%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3,113,444權 

（含電子投票 3,099,800權） 
2.32%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權數，本案照案通過。 

 

六、 臨時動議：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七、 散 會：同日上午 9時 13分，主席宣布散會。 

 

本次股東會各項議案均無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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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113年度營業報告書 

【附件一】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 113年度營業結果 

（一）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113 年度營業結果，主要受全球通膨未解、經濟景氣放緩、各類終端需求疲軟、地緣

政經緊張、俄烏戰爭未歇及中國大陸經濟疲弱等因素影響下，113 年合併營收較 112

年度衰退 25%。合併毛利率 9％，稅後每股損失為新台幣 3.56 元。 

1、 營收方面： 

本公司 113 年度個體營業收入淨額新台幣（以下同）1,930,708 仟元，較 112 年度

衰退 20%。本公司 113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5,739,349 仟元，較 112 年度衰退

25%。 

2、 損益方面： 

113年度歸屬於母公司之稅後淨損 960,836仟元，相較於 112年度稅後淨利 50,131

仟元，減少 956,967 仟元。 

 個體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3年度 112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淨額 1,930,708 2,420,047 (489,339) (20%) 

已實現營業毛利 (136,015) 537,665 (673,680) (125%) 

營業費用 710,133 712,728 (2,595) 0% 

營業利益 (846,148) (175,063) (671,085) (383%) 

稅前淨利 (987,717) 11,111 (998,828) (8990%) 

本年度淨利 (906,836) 50,131 (956,967) (1909%) 

 合併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3年度 112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淨額 5,739,349 7,620,510 (1,881,161) (25%) 

營業毛利 502,704 1,554,354 (1,051,650) (68%) 

營業費用 1,573,123 1,710,661 (137,538) (8%) 

營業利益(損失) (1,072,613) (156,307) (916,306) (586%) 

稅前淨利(損) (992,224) 93,136 (1,085,360) (1165%) 

本年度合併淨利(損) (910,311) 121,487 (1,031,798) (849%) 

淨利(損)歸屬於母公司 (960,836) 50,131 (956,967)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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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13 年並無公開財務預測資訊。 

（二）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三） 研究發展狀況 

   東台精機 113 年度聚焦新產業應用與市場開發、智慧製造、整合資源提高綜效

等三大方針前進。工具機事業處以提供智慧製造解決方案為主打，電子設備事業

處定錨 PCB 高階應用，並切入半導體供應鏈。 

   工具機事業處因應輪圈產業開發更具價格競爭力的二代機 TVW-26/28DTII，並

持續佈局未來整個輪圈系列的產品線。另因應少子化及缺工議題，開發車銑複合

機 TMS-1800S 除了承襲一代機的經驗，提出好用、敢用、不會撞的複合設備。設

備搭配多項東台自行開發的智慧軟體，以東台 Tioperator 商品讓操作者更加容易

操作。以數位雙胞虛擬與實體的應用開發防碰撞機能讓使用者不再害怕操作複合

機。並因應 AI 浪潮搭配 T-Bot AI 助理，讓使用者隨時了解設備狀態以及問題排除。 

   電子設備事業處因應 PCB 高階應用持續增長以及高精度不斷躍進趨勢，設備開

發往精細化、智慧化及低碳化發展中。TCDM/TCRM-620CL 多軸獨立 CCD 鑽孔機/

成型機，可完美對應 AI 伺服板所需的高精密背鑽及對鑽加工，亦可勝任高階載板

基板加工與外形成型，同時也可搭載自動化系統進行 24/7全時不間斷生產。此外，

東台運用本身切、磨、拋的核心技術力，在半導體設備研發亦有斬獲，

TWG-1H0612/TWG-2H0612 單站式晶圓基板研磨機/多站式晶圓基板研磨機，採用

自製穩定且無耗材的液靜壓主軸與工作台驅動技術，特別適合用於第三代半導體

碳化矽晶圓及其他硬脆材質的加工；TFC-1H0612 刨平機，為高階封裝製程而生，

對於複合材質堆疊而成的封裝產品可以實現精準的平坦化，協助多層堆疊封裝需

求的可行性。PCB 及半導體設備皆不斷更新與迭代，全力滿足客戶的產品加工需

求。 

二、 民國114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 民國 114年度經營方針： 

年度 

分析項目 

合併財務分析 

113年度 112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64.05 59.70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392.32 329.15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5.96 1.69 

股東權益報酬率(%) -18.03 2.26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38.94 3.65 

純益率(%) -15.86 1.59 

基本每股盈餘(元) -3.56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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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公司營利能力

2. 強化公司競爭力

3. 厚植永續經營管理能力

(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將以過去銷售實績為基礎，同時密切關注 114 年各產業發展趨勢、客戶資

本支出計畫、新興產業發展趨勢以及新能源計畫政策等，掌握商機，以增加銷售

量。整體而言未來營運展望朝正向發展，預計 114 年銷售數量較 113年將有所成

長。 

(三) 重要之產銷政策： 

整合機械設備及技術服務，作為協助客戶邁向智慧製造領域的最佳解決方案提

供者。 

1.生產策略 

1-1 提升生產效率、降低製造成本、落實品質保證 

1-2 強化數據管理，建立數據應用能力 

1-3 整合現有關鍵物料與模組化設計，實現多機種共用料，以達庫存最

佳化 

2.銷售與市場策略 

2-1 針對客戶需求與痛點提供全方位解決方案 

2-2 聚焦主力機種銷售，拓展新應用產業潛在商機 

2-3 聚焦汽車、航太、醫療與電子半導體四大產業 

2-4 針對中國/台灣市場需求，提升客製化及智慧元素機種銷售比例 

2-5 針對亞洲市場需求，維繫既有客戶並拓展開發新客戶 

2-6 針對歐美市場需求，主推高附加價值機種 

3.產品策略 

3-1 延續複合化、智慧化、零碳化、自動化、服務化、新製程、新產業

「五化二新」的發展主軸，持續強化產品與技術整合能力，提供客戶更

具競爭力的解決方案 

3-2 持續擴大在 AI 技術與智慧軟體的開發投入，提升智慧製造領域整合

能力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東台願景希望成為全球機械產業頂尖設備及加工方案的領導廠商，以提供客戶邁向

智慧製造領域的最佳解決方案為使命，公司內部積極推動數位化轉型與重點人才培

育，對公司產品發展推動模組化設計與智慧化元素，並進行整體產品線整合，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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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提供客製化需求與差異化功能，以期未來能成為加工製造方案的提供者，也成為

值得客戶信賴的最佳合作夥伴。 

四、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一) 國際匯率波動： 

本公司視匯率市場變動、實際部位和資金狀況，採自然避險，並於政
策許可之範圍內利用即期外匯交易及遠期外匯合約以規避匯率風險。  

(二) 國際經濟情勢： 

113 年的國際經濟情勢覆雜多變，全球供應鏈擾動、地緣政治緊張和新
興市場增長放緩等因素影響著全球經濟。發達經濟體通過貨幣和財政
政策刺激經濟，但一些新興市場面臨通脹和債務問題。國際合作和結
構性改革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在挑戰和機遇並存的情況下，各
國需要共同努力應對挑戰，推動全球經濟的穩定和持續增長。  

敬祝全體股東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嚴瑞雄      經理人：嚴瑞雄     會計主管：蕭秀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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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13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113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

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及虧損撥補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

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114年股東常會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王泊翰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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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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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附件四】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條之三： 

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

勞，並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五為

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再依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前述所稱之當年度獲利

係指當年度稅前淨利扣除分派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淨

利。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

不低於百分之四十為基層員工

分派酬勞。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

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

或現金分派發放，發放對象得

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相關辦法授權董事會制

定之。 

第三十條之三： 

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並

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五為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

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比例提

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述所

稱之當年度獲利係指當年度稅

前淨利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前之淨利。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

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員

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

現金分派發放，發放對象得包含

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相關辦法授權董事會制定

之。 

配合法令及實際業務需

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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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於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

一日訂立，民國五十八年五月

廿五日第一次修正， 

略 

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三日第四

十七次修正。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於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

一日訂立，民國五十八年五月廿

五日第一次修正， 

略 

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日第四十

六次修正。 

增列本次修訂日期及

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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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公司章程（修訂前） 

【附錄一】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定名為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稱為 Tongtai Machine & Tool Co., Ltd.。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2.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3.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4.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限區外生產經營)

5. 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限區外生產經營)

6. CD01040 機車及其零件製造業(限區外生產經營)

7. CD01060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限區外生產經營)

8. CP01010 手工具製造業(限區外生產經營)

9. CQ01010 模具製造業(限區外生產經營)

10.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限區外生產經營)

11.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2. 研發、設計、生產及銷售下列產品：

(1) 印刷電路板鑽孔機與成型機。

(2) 線性馬達綜合加工中心機。

(3) 高速綜合加工中心機。

(4) CNC 電腦數值控制精密車床。

(5) 平面顯示器製程設備及其相關零組件。 

(6) 經營前述產品之國際貿易業。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南部科學園區，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及主管機關核准後得

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四條： 本公司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或相關法令規定辨理。 

第 二 章   股 份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以下同）肆拾億元，分為肆億股，每股壹拾元，

其中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其中壹仟萬股保留供公司發行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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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認購股份數額使用，均得分次發行。未發行股份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

行。 

第六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經濟部（以下簡稱主

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依法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機構保管。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亦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不

適用前二項規定。 

本公司股務處理作業，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之規定辦理。 

第七條： 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

公司決定分派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第七條之一：本公司收買股份之轉讓對象、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發給對象、發行新股時

承購股份之員工及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

屬公司員工，相關辦法授權董事會制定之。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八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並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之。但有正當事

由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前三十日，臨時會應於開會前十五日將開會日期、地

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股東會之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召集通知，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十條：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席；遇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出席時，

得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股東會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主席，召集權

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十一條： 股東會如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額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方得開會，其決議除公司

法另有規定外，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二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 2項所列無表決

權，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第十三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議時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

託代理人出席，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依相關

法令規定計算之。股東委託出席之辨法，除依公司法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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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辨理。 

第十三條之一：本公司召開股東會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的方式舉行。

採行視訊股東會應符合之條件、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相關規定，

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四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並依公司法第 183條規定辦理。 

第 四 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五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人至十三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規定，本公司前項所定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

事至至少三人。 

全體董事之最低持股比例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董事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

則」辦法。 

獨立董事職權之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之一：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並由全體獨立

董事組成，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審計委員會成員、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

組織規程由董事會另訂之。 

本公司得依法令規定或業務需要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或其他功能性委員會。 

第十六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十七條： 公司業務之決策由董事會決定之，除公司法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

均由董事會議決之。 

第十八條： 董事長及董事之報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

國內外業界水準，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第十九條： 董事長代表公司綜理本公司一切業務之決策，董事長因故不能執行其職務時，

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二十條： 董事會之權責如下： 

1. 核定重要規則細節。

2. 造具營業計劃書。

3. 審核預算及決算。

4. 提出分派盈餘及彌補虧損之議案。

5. 資本增減計劃之審議。

6. 分支機構設立、改組或撤消之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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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使其他─公司法或股東會決議之職權。

董事會除依公司法第二○三條或第二○三條之一規定召集外，其餘由董事長

召集並任主席，董事長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未指

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第二一條：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

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二二條： 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 

第二三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同

意行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

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

召集之。 

董事會之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為之。 

第二四條： 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

事錄發各董事。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二五條：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及經理人若干名，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 

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二六條：公司經理人員不得兼任他公司之經理人，並不得自營或為他人經營同類業務， 

但因本公司業務上需要，經董事會過半數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六 章   會 計 

第二七條：主辦會計係在董事會指揮，總經理監督之下辦理會計事務，其任免由董事會以 

過半數之同意行使之。 

董事於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本公司得為其購買責 

任保險。 

第二八條：本公司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九條：董事會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編造下列各項表冊，依法定程序提交股東會請求

承認︰ 

1. 營業報告書。

2.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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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三十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年度虧損並提百分之十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次依法令規定

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如尚有盈餘，連同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作為可

供分配之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

利。 

本公司配合整體環境及產業成長特性，配合公司長期財務規劃、以求永續經營、

穩定經營發展，並考量平衡穩定之股利政策，將視投資資金需求及每股盈餘之

稀釋程度，適度採取股利政策，其分派步驟如下： 

(一) 決定最佳之資本預算。 

(二) 決定滿足前項資本預算所需融通之資金。 

(三) 決定所需融通之資金多少由保留盈餘予以支應。 

(四) 可供分配盈餘視營運需要保留適當額度後，得以股利分配予股東，且

現金股利不少於全部股利發放金額的百分之五十。 

第三十條之一：本公司如擬將買回本公司之股份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

工，應依「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十條之一及第十三條規

定，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

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決議後，始得辦理轉讓。 

第三十條之二：本公司如擬以低於市價(每股淨值)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應依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七十六條規定，

經股東會決議後，始得發行之。 

第三十條之三：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並提撥不高

於百分之五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再依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述所稱之當年度獲利係指當年度稅

前淨利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淨利。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

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相

關辦法授權董事會制定之。 

第三一條：本公司無盈餘時不得以本章程第三十條分配之。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三二條：本公司組織規程由董事會決定之。 

第三三條：本章程未規定事宜悉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四條：本公司基於業務需要及互惠原則，得對外背書保證，其作業依照本公司「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辦理。  

第三五條：本公司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轉投資，其所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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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有關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三六條：本章程於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一日訂立，民國五十八年五月廿五日第一次修正，

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廿七日第二次修正，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六日第三次修正，

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六日第四次修正，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十五日第五次修正，民

國六十八年十月廿四日第六次修正，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廿七日第七次修正，

民國七十年八月五日第八次修正，民國七十一年四月十七日第九次修正，民國

七十二年八月廿一日第十次修正，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廿二日第十一次修正，民

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八日第十二次修正，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廿三日第十三次修正，

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廿一日第十四次修正，民國七十七年九月廿五日第十五次修

正，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廿一日第十六次修正，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廿五日第十七

次修正，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十五日第十八次修正，民國八十年六月十八日第十

九次修正，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第二十次修正，民國八十二年五月廿二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廿五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民國八十三年八

月十五日第二十三次修正，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民國八十

六年四月三十日第二十五次修正，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廿一日第二十六次修正，

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廿六日第二十七次修正，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六日第二十八次

修正，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廿六日第二十九次修正，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日第

三十次修正。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第卅一次修正。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六

日第卅二次修正。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第卅三次修正。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十四日第卅四次修正。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四日第卅五次修正。民國九十七年

六月十三日第卅六次修正。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第卅七次修正。民國九十

九年六月十五日第卅八次修正。民國ㄧ〇一年六月五日第卅九次修正。民國ㄧ

〇二年六月十九日第四十次修正。民國ㄧ〇三年六月十八日第四十一次修正。

民國ㄧ〇四年六月十七日第四十二次修正。民國ㄧ〇五年六月七日第四十三次

修正。民國一〇六年六月二十日第四十四次修正。民國一○八年六月六日第四

十五次修正。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日第四十六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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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股東會議事規則 

【附錄二】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

規則辦理。 

第二條、 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出席股

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並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權

數。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

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三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的方式舉行。採行

視訊股東會應符合之條件、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相關規定，證券主管

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四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五條、 公司得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

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第六條、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第七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

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數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

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於當次會議未結束時，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

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

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第八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

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布散會。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 

第九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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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

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

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第十條、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二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十一條、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

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

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

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十三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表

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第十四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

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

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決議，對依法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總數；依法

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 

第十六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

者，不在此限。 

第十七條、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

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十八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

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第十九條、 本規則未盡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廿六日訂立，民國一零四年六月十七日第一次修

正，民國一零五年六月七日第二次修正，民國一零九年六月九日第三次修正，

民國一一零年六月十日第四次修正，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日第五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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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附錄三】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 本公司截至114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開始日（114年4月15日）止，股東名簿記載之個

別及全體董事之持股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目前持有股份 

股數 持股比率 

董事長 
瑞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嚴瑞雄 
8,118,693 3.19% 

董事 
瑞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贊仁 

董事 
三新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嚴華洲 
12,326,080 4.84% 

董事 
三新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嚴  正 

董事 
燦英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嚴  璐 
5,639,530 2.21% 

董事 
弘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郭俊良 
4,308,622 1.69% 

董事 董揚光 2,209,526 0.87% 

董事 
偉玲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偉宗 
4,759,609 1.87% 

董事 
宇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莊宇傑
1,233,120 0.48% 

獨立董事 王泊翰 0 0.00% 

獨立董事 范 炘 0 0.00% 

獨立董事 蔡新源 0 0.00% 

獨立董事 陳政興 0 0.00% 

合計 38,595,180 15.15% 

二、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254,826,461股，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

核實施規則」第二條之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股成數為5％，但最低不得少於

15,000,000股。復又依同條第二項規定，選任獨立董事二人以上者，獨立董事外之全

體董事之持股成數降為百分之八十。是以，本公司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12,000,000 股。 

三、 本公司截至114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4年4月15日）止，全體董事之持股數合計

為38,595,180股，符合法定成數標準。 

四、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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